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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台等部分均列為我國對美的貿易障礙。 

本席必須強調，美方雖為我國重要貿易夥伴，但國人健康不應該拿來做為貿易的交換籌碼，

雖然國際實力將會影響他國的食安標準，但本席更擔心的是，在美日雙方的貿易壓力之下，選

前強調重視食安五環的民進黨政府，在完全執政之後，未來有可能開放日本核災食品、瘦肉精

美豬以及近期討論非常多的放寬農藥殘留值等政策上，行政部會在溝通協調上都顯得懦弱、畏

縮明顯向日本、美國、農藥商傾斜，棄守食安五環，尤其是最重要的源頭管管理，一定不能放

水。 

食品安全危害是不可逆性，我們特別觀察到食品安全管理之趨勢，各國已從危險治理轉變為

風險預防，現在無論是衛福部食藥署或是農委會均強調要有科學證據，其實「科學證據」這四

個字是食品安全管理最基本的要求。事實上，國人對於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視是不是能夠學習歐

盟用高標作處理呢？歐盟等先進國家（貿易體）認定消費者有知的權利，據而實行食品強制標

識制度。況歐盟更曾於 104 年初時，決議各會員國可依經濟、社會及倫理等理由，自行決定是

否限制或禁止栽種基因改造作物，均可見歐盟各國針對開放基改食品兩派有不同的意見。而我

個人認為，在基改食品健康風險尚有疑慮前，應該對我國兒童校園膳食維持現行校園衛生法之

規定，不應擅為開放校園膳食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避免高風險食品進入

校園，維護學童健康，以上是本席的提案說明，謝謝。 

主席：現在進行大體討論，因未有委員登記發言，所以不發言。 

現有國民黨黨團提議本案逕付二讀。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第 8）次會議討論事項第 案：「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做成決議：衛

生福利部會同教育部，應維持現行校園衛生法之規定，不得擅為開放校園膳食使用含基因改造

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並應嚴格落實執行基改食品之標示，以保障國人食品安全，請公決

案」。建請將本案逕付二讀，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王育敏 

主席：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付二讀。 

報告院會現在繼續處理，先進行二讀廣泛討論，因未有委員登記發言，所以不發言。 

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決議：「衛生福利部會同教育部，應維持現行學校衛生法之規定，不得擅為開放校園膳

食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級加工品，並應嚴格落實執行基改食品之標示，以保障國人

食品安全。」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

第十二條及第二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志鵬等 32 人擬具「動

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

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 21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黃偉哲等 20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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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草案」案。 
主席：本案經第 2 會期第 10 次會議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現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法案名稱：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第十二條及第二十

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志鵬等 32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

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 21 人

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黃偉哲等 20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案。 

協商時間：106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 12 分至下午 1 時 30 分 

協商地點：本院群賢樓 101 會議室 

協商結論：均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主持人：林岱樺 

協商代表：孔文吉  王育敏  柯建銘  廖國棟  徐永明  

李鴻鈞  黃昭順  陳曼麗  高志鵬  蔡培慧

Kolas Yotaka     鄭天財 Sra Kacaw  黃偉哲  

管碧玲  張麗善  邱志偉  林為洲  邱議瑩  

葉宜津  李俊俋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均依協商結論辦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五條。 

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五 條  動物之飼主，以年滿二十歲者為限。未滿二十歲者飼養動物，以其法定代理人或法

定監護人為飼主。 

飼主對於其管領之動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充足、乾淨之飲水。 

二、提供安全、乾淨、通風、排水、適當及適量之遮蔽、照明與溫度之生活環境

。 

三、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 

四、避免其遭受騷擾、虐待或傷害。 

五、以籠子飼養寵物者，其籠內空間應足供寵物充分伸展，並應提供充分之籠外

活動時間。 

六、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其繩或鍊應長於寵物身形且足供寵物充分伸展、活動

，使用安全、舒適、透氣且保持適當鬆緊度之項圈，並應適時提供充分之戶外

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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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得以汽、機車牽引寵物。 

八、有發生危害之虞時，應將寵物移置安全處，並給予逃生之機會。 

九、不得長時間將寵物留置密閉空間內，並應開啟對流孔洞供其呼吸。 

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十一、除絕育外，不得對寵物施以非必要或不具醫療目的之手術。 

飼主飼養之動物，除得交送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

所收容處理外，不得棄養。 

主席：第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 十 二 條  對動物不得任意宰殺。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為肉用、皮毛用，或餵飼其他動物之經濟利用目的。 

二、為科學應用目的。 

三、為控制動物群體疾病或品種改良之目的。 

四、為控制經濟動物數量過賸，並經主管機關許可。 

五、為解除動物傷病之痛苦。 

六、為避免對人類生命、身體、健康、自由、財產或公共安全有立即危險。 

七、收容於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經獸醫師檢

查患有法定傳染病、重病無法治癒、嚴重影響環境衛生之動物或其他緊急狀況

，嚴重影響人畜健康或公共安全。 

八、其他依本法規定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由。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禁止宰殺前項第一款之動物。 

任何人不得因第一項第一款所定事由，有下列行為之一： 

一、宰殺犬、貓或販賣、購買、食用或持有其屠體、內臟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 

二、販賣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動物之屠體。 

依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准許認領、認養之動物，不包括依第八條公告禁止飼養或

輸入之動物。但公告前已飼養或輸入，並依第三十六條第一項辦理登記者，准由原飼

主認領。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二年內，收容於動

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場所，經通知或公告超過十二日而無

人認領、認養或適當處置之動物，得予以宰殺，不適用第一項規定。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黃偉哲等提案第五章之一章名不予增訂、委員黃偉哲等提案第二十四條之一不予增訂、

委員黃偉哲等提案第二十四條之二不予增訂、委員黃偉哲等提案第二十四條之三不予增訂。 

宣讀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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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

元以下罰金：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宰殺、故意傷害或使動

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第二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高志鵬等提案第二十五條之一不予增訂、委員高志鵬等提案第二十五條之二不予增訂。 

宣讀第二十五條之一。 

第二十五條之一  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

使用藥物、槍械，致複數動物死亡情節重大者，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前條或前項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違法事實。 

主席：第二十五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二。 

第二十五條之二  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未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許可，擅自經營

特定寵物之繁殖場、買賣或寄養業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停止營業；拒不停止營業者，按次處罰之。 

前二條之行為人所飼養之動物、前項供繁殖或買賣之特定寵物，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得沒入之。 

主席：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二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公布其姓名、

照片及違法事實，或限期令其改善；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之

：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款規定，驅使動物之間或人與動物搏鬥。 

二、違反第十條第一款規定，與動物搏鬥。 

三、違反第十條第二款規定，以直接、間接賭博為目的，利用動物進行競技。 

四、違反第十條第三款規定，以直接、間接賭博或其他不當目的，進行動物交換

與贈與。 

五、違反第十條第六款規定，其他有害社會善良風俗之利用動物行為。 

六、違反第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販賣、購買、食用或持有犬、貓之屠體、內臟或

含有其成分之食品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動物之屠體。 

七、寵物繁殖業者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中有關寵物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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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作業之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三項規定，未為寵物絕育且未申報及提出繁殖管理說明，

或未申報繁殖需求而繁殖寵物。 

九、製造、加工、分裝、批發、販賣、輸入、輸出、贈與或意圖販賣而公開陳列

有第二十二條之四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之一之寵物食品。 

十、違反第二十三條之二規定，未於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回收

、銷毀或為其他適當處置。 

主席：第二十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條。 

第 三 十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十款各款之一或第六條規定，故意傷害或使動

物遭受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或過失傷

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二、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十一款規定，寵物除絕育目的外，給予非必要或不具醫

療目的之手術行為。 

三、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對於受傷或罹病動物，飼主未給與必要之醫療，

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四、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於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宰殺動物

。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未依主管機關許可方法宰殺數量過賸之動

物。 

六、違反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宰殺動物相關準則宰殺動

物。 

七、違反第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使用禁止之方法捕捉動

物。 

八、違反第十四條之二規定，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製造、販賣、陳列或輸出

入獸鋏。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二項規定，寵物繁殖或買賣業者於寵物買賣交易時，

拒未提供購買者有關寵物資訊之文件。 

十、違反第二十二條之二第三項規定，寵物繁殖、買賣或寄養業者於電子、平面

、電信網路及其他媒體進行廣告行銷宣傳時，未標示其許可證字號。 

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之一，經裁罰處分送達之日起，五年內故意再次違

反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規定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主席：第三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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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第三十條之一。 

第三十條之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之

：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十款規定，未達動物受傷狀況，經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二、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至第十款及第六條規定，過失傷害或使動物遭受

傷害，而未達動物肢體嚴重殘缺、重要器官功能喪失或死亡。 

三、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不提供其特定寵物飼養現況及受轉讓飼主資料，

經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主席：第三十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十三條之一。 

第三十三條之一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飼養依第十九條第一項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及認養依第

十四條第一項收容之動物： 

一、棄養動物。 

二、將不擬繼續飼養之動物送交動物收容處所。 

三、管領動物違反第五條第二項各款規定之一。 

四、違反第六條規定，騷擾、虐待或傷害動物。 

五、從事第十條各款之一所定行為。 

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對於受傷或罹病之動物，未給與必要之醫療。 

七、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任意宰殺動物，或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第

三項規定，宰殺犬、貓或經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或販賣、購買、食用或

持有其屠體、內臟或含有其成分之食品。 

八、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或前條第一項規定沒

入動物。 

違反前項規定飼養寵物或認養動物者，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

罰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並應沒入其寵物或動物。 

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或依第二十五條至第三十一條經判決有罪、緩起訴

或處罰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令其接受部分課程於動物收容處所參

與實作之動物保護講習；其方式、內容、時數、費用收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三十三條之一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及國民黨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討論事項第 5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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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葉宜津  李俊俋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本（第 8）次會議討論事項如下所列議案完成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是

否有當？敬請 公決。 

序號 案                                                名 

7 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證券交易稅條例增訂第二條之二條文草

案」及委員曾銘宗等 17 人擬具「證券交易稅條例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羅明才等

16 人擬具「證券交易稅條例增訂第二條之二條文草案」案。 

5 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王育敏等 16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第十二條及第二十七

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高志鵬等 32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委員王

育敏等 16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邱志偉等 21 人擬具「

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委員黃偉哲等 20 人擬具「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案。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王育敏 

主席：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動物保護法第二十五條之二條文；並修正第五條、第十二條、第二十

五條、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二十七條、第三十條、第三十條之一及第三十

三條之一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動物保護法增訂第二十五條之二；並將第五條、第十二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

五條之一、第二十七條、第三十條、第三十條之一及第三十三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

，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本案於完成立法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2 分鐘。 

請王委員育敏發言，在委員發言前先祝委員生日快樂。 

王委員育敏：（11 時 12 分）主席、各位同仁。謝謝院長，誠如剛剛院長所言，今天通過的動保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就是本席覺得最棒的生日禮物，在這次動保法的修法中，本席首先要感謝所

有委員的參與以及所有動保團體的連署與支持。最重要的是，我們未來要加重虐待動物的刑責

，由原來的一年改為二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拘役，至於罰金的部分也上調到二百萬元。如果是

連續犯的話，最重會處以五百萬元以下的罰金，以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另外，本次修法最

重要的就是希望國人可以好好愛護動物，減少動物被虐待的情況。 

本席提出的另一個修法重點就是將「禁吃貓狗肉」入法，目前可看到某些縣市已率先推動，將

禁吃貓狗肉列為地方重要的自治條文。但本席認為，不只是部分縣市政府要這樣做，全國也都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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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要這樣做，所以才在這次通過的第二十七條中規定，如果未來購買食用或持有含狗、貓成份食

品的話，將處以五到二十五萬元以下的罰鍰。今天通過的這項立法，其實宣告的是我們中華民國

將成為亞洲第一個完成立法的國家，我們發揮了指標性的作用。 

最後，本席還要再強調，關於零安樂死的政策已上路，現在還需要非常多相關的配套措施。目

前本席提出的另一項法案就是刪除住戶不得飼養寵物的相關規定，希望可以儘速通過，也透過大

家的努力，給動物們一個更友善的環境，謝謝大家。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彙總完成中華民國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

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不含外交及國防

委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部分，

交通委員會營業部分）。（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2 會期第 4 次

會議報告決定：交財政委員會依分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

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 1062100388 號 

附件：中華民國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報告 

主旨：有關中華民國 10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審查總

報告（不含外交及國防委員會非營業及信託基金部分，經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非營業部分，

交通委員會營業部分），業經彙總完成，提報院會討論，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10 月 3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5036 號函。 

二、旨揭有關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計有內政、財政、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

衛生環境 4 委員會全部審查完竣，另經濟委員會營業部分、交通委員會非營業部分亦審查完竣

，並分別出具審查報告，本會爰予彙總整理提出審查總報告草案，並經提本會第 9 屆第 3 會期

第 10 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照草案通過，提報院會討論。」 

三、審查結果除內政委員會信託基金部分、經濟委員會營業部分均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外，其

餘各委員會部分均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各委員會召集委員分別出席說明。 

四、另外交及國防等 4 委員會本次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部分，俟各該委員會審竣並將審查報

告送達本會後，再行彙整提報院會併案討論。 

正本：議事處 

副本：各委員會（不含附件） 


